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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产产权权证证，，村村民民自自住住房房也也能能按按揭揭
村委会担保+村民联保，寿光通过旧村改造让千户农民搬进新楼

改革新坐标·山东图变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

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
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决定
原文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
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
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
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
府或村政府颁发，所以叫做“乡产
权房”或“小产权房”。“小产权房”
从“出生”就背负着非法的身份。

对“小产权房”，从中央政府
到地方政府始终是高压态势。住
建、国土等政府部门不止一次发
布“买房风险提示”，还多次强调

“乡产权”、“小产权”都不符合法
律规定。国土资源部每季度挂牌
督办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基本上
都有对“小产权房”的查处。

（宗禾）

2号楼3单元302是张荣春
的新家。作为寿光市纪台镇前
曹村的村主任，张荣春正在适
应自己的新生活，“昨天刚供上
暖气，一平方米12元，室内温
度20℃没问题。”

2012年底，作为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农村土地置换)
试点，前曹村在纪台镇第一个
开始旧村改造。

按照增减计划，此前宅基

地占地146亩的前曹村，只需拿
出43亩地新建8栋居民楼就可
以实现旧村改造，从而腾出100
亩宅基地，通过复垦增加耕地
指标，城镇可对应增加100亩的
建设用地。作为补偿，前曹村
100多户人家，共获得寿光市
2000万元的财政补偿。

“但这远远不够，考虑到多
数家庭要分两套房子，建设8栋
楼需要4000万元。”张荣春告诉

记者，而旧村改造2000万元的
缺口全部需要村民自己解决。

“全村整体拆迁，家家都买
房，缺钱的人家，借也没处借。”
一圈问下来，将近有一半的村
民交不起购房款。钱交不齐，就
谈不上整体拆迁，“买得起的住
上了新楼，没钱的还是住在平
房里，新村建不起来，旧村拆不
了，也就谈不上土地置换了。”

农村土地流转、城乡一体

化中暗藏的资金难题，在富裕
的寿光农村有，在其他地区也
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

农民变市民，最根本的难
题还是钱。据《学习时报》报道，
未来10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
将达4亿左右，市民化以人均10
万元的固定投资计算，资金需
求在40万亿元左右。单靠政府
补贴，或农民自筹，显然解决不
了问题。

本报讯 据央视报道，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完善农
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
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
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这
项改革是在全国选择试点，而
不是全面推行。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陈锡文对此表示，改
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经过
批准和法律的授权，在一些地
方进行试验是可以的。

对于社会上热议的“小
产权房”，是不是就可以合法
化 了 呢 ？陈 锡 文 明 确 表 示 ，

“小产权房是不合法的。因为
它建在规划不允许的地上，
农村把这种房叫小产权房，
城市也有违章建筑。所以不
管 是 国 有 土 地 还 是 集 体 土
地，不管谁是使用者，只要你
的建筑没有按照规划许可去
进行，都是不合法的。”

小产权房违规违法，这是
毋庸置疑的。那对于一些地方
建起来的小产权房该如何处置
呢？陈锡文表示，从严格意义上
讲，至少有一条，谁批准的，谁
建设的，决不能让他获益，否则
就会蔓延。“如果你违法批准，
就要受到惩处。”

名词解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回应：“小产权房”违法违规

农农村村宅宅基基地地制制度度只只选选试试点点进进行行

小产权房从“出生”

就背负非法身份

权威解读

在青岛城阳，针对旧村改造
后的农民住房，一场金融创新也
在摸索中。

青岛城阳是上世纪90年代划
的区，随着大批城中村的改造，当
地居民持有“小产权房”的不在少
数。尤其是在城阳区惜福镇，居民
手头上握有两套以上“小产权房”
的现象比较普遍，但问题也出现
了。一方面受房屋交易政策影响，

“小产权房”很难入市变现，另一
方面受信贷制度影响，“小产权
房”无法实现抵押担保，很多居民
只能抱房兴叹。

2012年底，这个现象引起了青
岛农商行城阳分行惜福镇支行的
注意。在与当地村委会反复沟通
后，他们根据当地情况，自创了一
条依托村委企业担保，以农户“小
产权房”提供反担保的新路子。

具体就是，由惜福镇社区的集
体企业青岛金钱鼎御园农林生态
开发有限公司为农户提供保证担
保，然后让村民用自己的“小产权
房”为该社区提供反担保，并在担
保、反担保协议的细节上下足工
夫，确保法律合规，切实防范风险。

银行第一批先选择了15户经
营状况好、“小产权”资产多、信用
口碑好的试点农户。目前，“小产
权房”反担保贷款已经进入办理
阶段，“小产权房”抵押贷款难、农
户贷款担保难有望破解。

见习记者 陈川

通过按揭贷款，不仅上千
户农民搬入新居，22个村实现
改造，还成功缓解了城市建设
用地紧缺的问题，为经济发展
注入了活力。

农行寿光支行个贷中心经
理周新昌表示，在村民自住房无
法抵押的情况下，“新居贷”之所
以敢向农户放贷，与引入“村委

会”这一角色至关重要。在旧村改
造中，村委会的作用举足轻重，既
是新居的建设者，也是贷款的组
织者，还是还贷的担保人。一定程
度上讲，村委会扮演着农村“房管
局”的角色。这也是“新居贷”区别
于城市商品房住房贷款和以往
涉农贷款的最大特色。

由于政策限制，农村土地无

法抵押，但村委对这些房子有支
配权，没有村委同意盖章，谁也无
权处置这些房产。一旦出现坏账，
三户联保是第一道风险防线，村
委缴纳的3%-5%补偿金是第二道
防线，构成了“新居贷”的双保险。

解决了农民的难题，农行也
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记者了解
到，一年来，上千户农民尚无一

家拖欠不还。尽管利率不高，但
这些贷款风险也低。根据银行的
摸底调查，2015年前，寿光“新居
贷”的市场需求在6亿元以上。而
2012年，寿光城区内全部商品房
房贷总额也不过十几亿元。

目前，在潍坊市内，农行寿
光支行“新居贷”的经验已经开
始向临朐、诸城等县市推广。

青岛城阳：

农民住房反担保

解决贷款难

因为缺钱，新村建不了，农民
住不上，土地无法流转。其实，前
曹村民不知道的是，在15年前，这
样的难题同样存在于城市中。
1998年，“房改”席卷全国，但取消
配给制之后，多数人并没有能力
一次性付清购房款。按揭贷款的
诞生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带来了
一场城市里的住房市场化革命。

15年，在寿光这个小小的

村庄里，一场农村中的“住房革
命”也在孕育之中。

2012年末，农行寿光支行
获得了农行总行和省分行的支
持，一个叫“新居贷”的金融创
新产品在寿光率先落地。

当年12月，前曹村召开村
民大会，组织农户填写贷款申
请，村民自愿结成三户联保小
组。农行寿光支行纪台分理处

与农户集中签订贷款协议。审
核合格后，村委会按贷款金额
的3%-5%向农行缴纳风险补
偿金，并监督村民签订联保协
议。第二年正月十五，贷款就放
到了村委的账户上。

农行寿光支行纪台分理处
主任单提胜介绍，前曹村100多
户中，有52户申请贷款，缴纳保
证金15 . 6万元，获得贷款520万

元。利率执行基准利率上浮20%
的优惠，年息只有7 . 2%。贷款期
限为3年或5年不等，单户贷款上
限20万元。因为当地农民普遍种
大棚，4个月左右收获一季，因此
还款周期调整为半年一次，农民
可以卖完菜再还贷。

就这样，“新居贷”这种无
抵押贷款，顺利绕过了村民自
住房无法抵押的障碍。

11月19日，坐在集体供
暖的新居里，寿光市纪台镇
前曹村村主任张荣春告诉
记者，今年，他们村100多户
人家，52户通过按揭贷款搬
进了楼房。而前曹村属于旧
村改造，建在集体土地上的
8栋新楼并无房管部门颁发
的产权证，此前鲜有可以按
揭贷款的先例。

过去一年里，在农行寿
光支行的帮助下，有10个乡
镇22个村共计1069户农民
通过按揭贷款买上新楼，贷
款累计发放1 . 0974亿元。

相关新闻

资金缺口，挡住农民上楼

村民自愿联保，村民自住房拿到贷款

村委会作担保，补偿金是风险防线

文/片 见习记者 陈川

寿光市纪台镇前曹村村民已搬入旧村改造后的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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